铜陵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实验室安全管理，预防和减少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师生员工的生命和学校财产安全，保证学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校开展教学、科研等活动的所有实验场所。
第三条 学校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安全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组织开展实验室安全教育和宣传工作，营造浓厚的实验室安全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师生员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逐级落实实验室岗位安全责任制，将实验室安全纳入校内评估考核内容。

第二章  实验室安全责任
第四条 校长是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分管安全的校领导是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协助校长负责实验室安全工作。其他校领导在分管工作范围内对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有监督、检查、教育和管理职责。学校各单位应结合实际，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机构与队伍。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逐级分层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制，并签订安全责任书。

第五条 学校实践教学管理处负责全校教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科研处负责全校科研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主要职责为：负责制定、完善全校性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指导、督查、协调各单位做好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管理工作；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督促实验室安全隐患的整改；组织开展全校性的实验室安全评估等。学校保卫处负责全校实验室消防设施的配备和检查、消防器材的维护和更新，指导开展消防安全宣传和演练，参与实验室的新建、改扩建等各项工程消防设施的招标和验收等工作。

第六条 学校各单位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单位实验室安全工作负总责。其主要职责为：落实实验室安全分管领导和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健全实验室安全责任体系；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包括操作规程、应急预案等）；制定本单位的实验室安全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培训及演练；组织实验室安全检查，实行单位月查制度，并组织落实安全隐患的整改等。

第七条 各单位下属实验室（中心）负责人是本实验室（中心）安全责任人，负责本实验室（中心）各项安全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为：健全本实验室安全规章制；实行实验室安全周查制度，建立安全检查档案；组织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做好实验室安全信息的汇总上报等工作。

第三章  实验室安全教育与管理主要内容
第八条 建立健全实验室安全教育制度。学校按照“全员、全程、全面”的要求，结合实验室特点，组织进行安全教育活动，开展各种预案演练、急救知识培训与操作等活动。逐步建立完善实验室准入考试制度，实验人员（包括学生）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开展实验教学和科研活动。

第九条 实行实验项目安全评价制度。学校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安全和环保规范要求，建立实验室建设与改造项目安全评价、报备制度。加快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信息化建设，对涉及安全隐患大的实验室、库房、保管室等场所安装视频监控，并作为校园安全监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十条 规范做好实验室废弃物安全管理。各实验室对实验废弃物须实行分类收集和存放，做好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排放废气、废液、废渣和噪声，不得污染环境。

第十一条 建立健全实验室仪器设备与操作安全管理制度。各单位要落实专人做好实验室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工作，保证仪器设备安全运行，对具有危险性和安全隐患的设备采取严密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做好相应台账。精密仪器、大功率仪器设备、电气仪器设备须有安全接地等安全保护措施。对于超期服役的设备应及时报备、报废，消除安全隐患。

第十二条 加强实验室水电安全管理。各实验室须按相关规范安装和使用电水设施和设备，定期对实验室的电源、水源等进行检查，排除安全隐患，落实整改措施，并做好相关记录。实验室固定电源插座未经允许不得拆装、改线，不得乱接、乱拉电线，不得随意连接使用接线插座等。实验室内严禁使用电加热器具（如电炉、电取暖器、热得快、电吹风等）。确因工作需要，必须选择具有足够安全性能的加热设备，使用人或实验室安全责任人要做好安全防范措施，在使用完毕后拨掉插头，确定安全后使用人才能离开实验室。

第十三条 加强实验室安全设施的建设与管理。学校根据实验室类别、潜在危险因素等，建设和配置消防器材、烟雾报警、监控系统、危险气体报警、通风系统等安全设施。各实验室安全责任人应定期检查，做好设备更新、维护保养和检修工作，确保其完好。

第十四条 健全实验室消防安全管理制度，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措施。学校落实消防器材管理职责和措施，保证消防器材定点存放，性能良好。任何人不得损坏、挪作他用。过期的消防器材应当及时更换。实验室管理人员须接受消防安全知识和相关技能培训，严格落实各项消防安全管理措施，严禁在实验室堆放杂物，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等畅通。

第十五条 加强实验室科研项目涉密安全管理。各单位须严格执行《科学技术保密规定》等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建立完善科研项目和科研成果相关保密工作管理制度，落实保密工作管理责任制，完善保密防护措施，规范涉密信息系统、载体和设备等的管理。
第十六条 建立实验室卫生检查管理制度。各单位须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检查和督查，减少安全隐患。各实验室应当建立卫生值日制度，保持实验室整洁卫生，仪器设备布局合理。实验材料、实验剩余物和废弃物应当规范、及时处置。

第四章  实验室隐患排查整改与事故处理
第十七条 学校每季度组织进行一次实验室安全检查。各单位每月至少进行一次实验室安全检查。检查应当做好记录。检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实验室安全宣传教育及培训情况；

（二）实验室安全制度及责任制落实情况；

（三）实验室安全工作档案建立健全情况；

（四）实验室安全设施、器材配置及有效情况；

（五）实验室安全隐患和隐患整改情况；

（六）其他需要检查的内容。

第十八条 各单位须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问题和隐患进行梳理，及时采取措施进行整改并督查整改情况。对不能及时消除的安全隐患，应当向学校职能部门报告，提出整改方案，落实整改责任人，确定整改措施、期限。安全隐患尚未消除的，应当安排专人负责采取防范措施。

第十九条 建立安全应急体系，制定应急预案。各单位须根据各实验室特点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发生事故时，应根据事故级别启动相应的预案，及时妥善做好应急处置工作，保护好现场，防止事态扩大和蔓延。发生较大险情时，须立即向学校相关部门和学校分管领导报告。学校根据相关应急预案启动学校安全应急体系。发生实验室事故后，实验室所在单位应当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迅速查明事故原因，写明事故调查报告，及时落实整改措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报。对隐瞒或歪曲事故真相者，从严处理。

第二十条 全校师生都应维护实验室公共安全、保护公共财产不受损失。对未依法依规履行实验室安全职责、实验室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的，根据情节轻重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评或警告等相应的处分。对出现重特大安全事故的，追究分管领导和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对因严重失职、渎职而造成重大损失或人员伤亡事故的，依法追究有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实施办法若与上级部门的规定相冲突的，按上级部门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学校各单位可以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单位实验室工作实际，制定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并报实践教学管理处备案。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解释权属实践教学管理处、科研处。
